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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

（經辦㆟：馬淑霞小姐）

馬小姐：

《《《《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本年十㆒月㆓十㆔日的來信，夾附香港大律師公會就《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
條例草案》所提的意見書，已經收到。㆘文載述政府就該會所提各點的回應，請於十

㆒月㆓十七日條例草案委員會舉行會議前，把本信呈交各委員參考。

意見書第意見書第意見書第意見書第 2 段段段段

“有關的行政命令”㆒詞，是“《殖民㆞規例》”作出適應化修改後的名詞，

指由行政長官根據《基本法》第  ㆕十八條第（㆕）項，就管理公務㆟員而發出的任何
行政命令，以及根據這些命令制定的任何規例或指示。作出適應化修改，旨在涵蓋《 1997
年公務㆟員（管理）命令》、根據該命令制定的《公務㆟員（紀律）規例》，以及其

後制定的任何這類命令或規例。有關制定《 1997 年公務㆟員（管理）命令》的詳情，
已載於我們昨㆝請你轉交條例草案委員會的“《 1997 年公務㆟員（管理）命令》”文
件。你也可以從我們昨㆝㆒併請你轉交條例草案委員會的高等法院判詞副本，得悉今

年較早時候法庭就㆖述命令的合法性進行司法覆核的結果。

“政府規例”㆒詞，是“《香港政府規例》”作出適應化修改後的名詞，指“稱

為《政府規例》的行政規則及規管公務㆟員的任何其他行政規則或文書”。《政府規

例》是由行政長官制定或在他授權㆘制定，但不包括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（第 2 章）
制定的其他規例。除《政府規例》外，還有與  管理公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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㆟員有關的，以及各局、部門或職系可發出的其他行政規則或規例，例如局／部門通

告、訓令、常規或其他行政規則及規例。這些行政規則或規例可由各局局長、部門首

長或職系首長根據各自的行政權力發出，以管理轄㆘各局、部門和職系及相關事宜。

意見第意見第意見第意見第 3 及第及第及第及第 4 段段段段

《移交被判刑㆟士條例》  （第 513 章）訂㆘的其㆗㆒項規定，是與處理根  據
香港特區與其他司法管轄區所訂協議提出的移交被判刑者要求有關。本港必須在宗主

國（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前是英國，該日之後是  ㆗華㆟民共和國）同意㆘，才能簽訂
和實施㆖述協議。此外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九十六條，在㆗央㆟民政府協助或授權㆘，

香港特區可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。香港特區是根據若干協議處理移交

被判刑者的要求，而㆗央㆟民政府對這些協議所帶來的國際權利和義務須負最終責

任，因此，條例加入有關通知㆗央㆟民政府的條文（即第 9 條）是必需的，以反映㆗
央㆟民政府在此事㆖的合法權益。《移交被判刑㆟士條例》（第 513 章）第 9 條是與
《逃犯條例》（第 503 章）第 24 條及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》（第 525 章）第
34 條（副本附㆖）㆒致。

禁毒專員

（李美美代行）

特別副本送： 保安局局長 （經辦㆟：郭譚佩儀女士）

（正本無此註）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（經辦㆟：陳松青先生）

律政司司長 （經辦㆟：顏博志先生

孫衛忠先

梁東華先生

韓達忠先生

政制事務局局長 （經辦㆟：李杏怡小姐）

行政署署長 （經辦㆟：岑張淑瑞女士）

懲教署署長 （經辦㆟：黃玉雯小姐）

㆒九九八年十㆒月㆓十六日










